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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机构设置的通知

校属各部门：

根据学校发展需要，经研究，对机构设置调整如下：

一、撤销党政办公室建制，设立党委办公室和学校办公室。

将原属党政办公室的党务、宣传、校园文化建设工作划归党委办

公室；将原属党政办公室的行政、后勤、档案工作划归学校办公

室。

二、设立就业与校企合作处。将就业、校企合作和校友工作

由创新创业学院调整到就业与校企合作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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